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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菏泽独子费由10元提至100元
奖励力度在国内最高

省计生委政法处有关工
作人员表示，机关、企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的独生子女奖励
费是每月不少于10元，由独生
子女家庭夫妻双方的单位分
别发放，所以反映在每个人的
工资条上是5元钱。

据了解，我国自1979年开
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当时山
东省就出台了《关于计划生育
若干问题的实施规定》，规定
对城镇职工家庭每人每月奖
励5元。在当时，每人5元的标
准对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有
很强的激励作用。

此后，虽然关于计划生育
的法律法规不断得到修订，但
5元的奖励政策一直延续下
来。2002年9月28日，山东省第
九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通
过的《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
条例》规定，独生子女家庭“从
申请当月起至子女年满十四周
岁止，每月领取不少于10元的
奖励费。奖励费由夫妻双方所
在单位各发百分之五十。”

据我省劳动保障部门披
露的数据：1978年以来，山东
城镇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30

年增了40倍。1978年，5元补助
是当时工资收入的10 . 6%，而
现在已经微不足道。

本报记者 郭静

2011年，上海市政府印发
了修订后的《上海市计划生育
奖励与补助若干规定》，2006

年3月31日印发的《上海市计
划生育奖励与补助若干规定》
同时废止。根据新规定，持有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本
市户籍公民，在其子女年满16

周岁以前，领取的独生子女父
母奖励费由每月2 . 5元提高到
每月30元。

自2011年1月1日起，凡符
合条件领取奖励费的，按照新
规定执行。 据《解放日报》

本报菏泽8月24日讯(记者 李
凤仪) 24日，记者从菏泽市人口
计生委获悉，菏泽市出台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口和计
划生育工作的意见》，完善了计
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独生子女
奖励费由原来的每月1 0元提高
到每月1 0 0元，对农村符合政策
自愿放弃二胎生育的家庭，一次

性奖励1万元。新规定从2012年
10月1日开始执行。

据了解，自山东省实行计划生
育政策30多年以来，对独生子女
的奖励一直是每月10元，夫妻双
方各 5元。菏泽市人口计生委主
任乔廷龙说，将独生子女费提高
到1 0 0元，是为了更好地完善计
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意见》同

时规定，对农村符合政策自愿放
弃生育二胎家庭，经夫妇申请，
签订《终生不生育合同》并公证
后，将以往的3000元奖励提高到
了一次性奖励 1万元，并享受其
他法定奖励。

同时，夫妻均为农民、按政策
生育两女并且落实绝育措施不
再 生 育 的 ，从 落 实 措 施 的 次 月

起，给予夫妻双方每人每年不低
于600元的奖励，直至年满55周
岁与奖扶政策对接为止。重奖无
违法生育的模范村，一年内无违
法生育的，给予不少于5万元的
奖励，每年增加不少于1万元的
奖励。

“这个奖励力度，目前在全国
也是最高的。”乔廷龙说。

24日17时30分，华
能济宁电厂两个 100多
米的烟囱成功实施爆
破。据了解，这两个烟囱
为该厂一、二期关停机
组的附属建筑，已建成
30余年。该厂一二期机
组的关停，每年可减排
二氧化硫约 7000吨，烟
尘3000余吨。

本报记者 刘守善
通讯员 马宝强 摄

影报道

本报济南8月24日讯(记者 郭
静) 24日，省“扫黄打非”工作领
导小组紧急部署深化“扫黄打非”
专项行动，要求各地各部门自8月
下旬至10月下旬进一步深化打击
非法出版物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淫
秽色情出版物及信息专项行动，为

十八大召开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
环境。

据了解，近期非法出版活动持
续升温，淫秽色情出版物及信息也
出现一些反弹。因此，此次会议针对
这两项专项整治行动作了深化部
署，要求各地各部门强力推进深化

“两个专项行动”，查缴非法图书、报
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大
力扫除淫秽色情音像制品和书刊、
网络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严查医
疗广告类非法报刊，遏制宣扬暴力
凶杀、黑道帮派的“黑道书籍”。

根据部署，两个月内，将查办

一批重点案件，铲除一批制售非法
出版物的窝点和单位，查处一批传
播有害信息的网站，取缔一批兜售
非法出版物的游商地摊无证经营
者，惩处一批违法犯罪分子，曝光
一批典型案件，切实净化出版物市
场和网络环境。

格延伸阅读

我省独子费

30多年未变

上海独子费

由2 .5元提至30元

百米烟囱

爆破减排

开展专项行动严打非法出版物
我省将在两个月内查办一批重点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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